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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函
地址：700011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97號
聯 絡 人：鄭逸倫
電　　話：06-2131928分機158
傳　　真：
電子郵件：humanrights@tngs.tn.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26日
發文字號：南女人權字第11410001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114一桿稱仔之救援秦得參桌遊入校.pdf 

(114B000270_1_26160252361.pdf)

主旨：本中心將於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一桿稱仔之救援秦

得參桌遊」入校推廣計畫，即日起受理申請，適合人權議

題融入國語文領域，敬請貴校轉知所屬領域教師申請，請

查照。

說明：

一、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期程為114年10月~115年01月，預計辦

理6校。

二、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14年09月19日(五)17點。

三、申請程序：由各校於期限內填寫表單，表單連結如下

https://forms.gle/scu9htUZUPs1pkcv8。

四、一所學校以申請一次為限。

五、有關入校推廣之課程實施、本中心負責項目及申請學校協

助事項詳見計畫。

六、檢附實施計畫乙份。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明陽中學、勵志中學、誠正中學、敦品中學、國立臺南女子
高級中學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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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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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114學年度「一桿稱仔之救援秦得參」桌遊入校推廣計劃 

 

壹、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學年度工作計畫核定函辦理。 

貳、 計畫目標 

一、 人權教育作為一零八課綱的重要議題，教學上鼓勵採取融入式課程，以現有課程 內

容為主體，就其教學的科目內容適時進行教學的連結或延伸，以促進學習內容 意義

化與統整化之目的。 

二、 〈一桿稱仔之救援秦得參〉原創桌遊的設計目的，即在於透過多元的教學策略，讓

討論對話、體驗反思成為可能，傳遞人權價値的重要性。這套桌遊融入課程的適當

時機，建議安排在〈一桿稱仔〉教學之後，藉由遊戲機制的設定，引導學生反思殖

民體制、人性尊嚴與剝奪壓迫等概念。 

三、 為提供教師有效利用教學資源之研發成果，本中心擬定入校推廣計劃，提供講師及

教材，到校分享設計理念並示範融入課程的教學活動，協助教育現場教師以桌遊工

具進行深化教學。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肆、 計畫內容 

一、 由本中心至全國高中職辦理原創桌遊入校推廣研習活動 

1.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期程：114年 10月~115年 01月，預計辦理 6校。 

2. 申請表單：https://forms.gle/scu9htUZUPs1pkcv8 

3.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14年 9月 19日(五)下午 5時前。 

4. 每所學校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 本中心協助項目 

1. 指派本中心種子教師擔任研習講師，並支應講師往返交通費及研習所需鐘點

費、膳費、講義費等費用。 

2. 提供原創桌遊 6套。(研習結束後，桌遊贈與申請學校國文科教學使用) 

3. 桌遊融入課程使用之教材資源。 

4. 研習結束後，統一由本中心登錄研習時數 2小時。 

5. 若有實際執行入班教學者，完成教學活動並繳交「教學紀錄表」予本中心。中

心將核發研習證明予該班每位參與學生，做為學習歷程之證明。 

三、 入校研習課程課程表 



建議實施時間 內容 講師 

60分鐘 桌遊介紹與實作 
主講：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 

協作：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 
30分鐘 教學應用討論 

30分鐘 綜合回饋 與會教師 

四、 申請者應協助事項 

1. 研習內容及講師，由本中心統一規劃安排。 

2. 研習活動場地，由申請教師協助安排，以校內場所、免場地費為原則。 

3. 研習活動時間之安排，以所屬各縣市之國文科共同不排課時段為原則。(例如週

一下午：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週四下午：雙北等) 

4. 研習活動結束後，與會教師須填寫研習回饋表單，做為研習時數認定之依據。 

5. 若申請情形踴躍，下個學年度擬規劃續辦第二期入校推廣。 

五、 本申請案之相關成果紀錄將作為人權教育資源中心進行教育推廣之教學資源，並使

用於活動紀錄及結案報告等非商業用途。 

六、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七、 聯絡資訊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鄭逸倫，電話：(06)213-1928分機 158 

電子信箱：humanrights@tngs.tn.edu.tw 

伍、 經費 

由本中心 114學年度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mailto:humanrights@tngs.tn.edu.tw

